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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龙湖区城镇污水处理厂专项整治跨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管，确保我区水环境安全，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领域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工作指引（第一批）的通知》区“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头市龙湖

区 2023 年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汕龙双随机办〔2023〕15 号）以及《汕头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及

要求，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结合我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实

际，通过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抽取 1 家城市污

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为做好相关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检查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管，根据相关行业管理文件

精神，通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

违规行为，确保污水处理设施高效、稳定运行及污染物达标排放，

进一步改善区水环境质量。

二、检查部门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由汕头市生态

环境局龙湖分局牵头，联合龙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开展抽

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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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内容

通过详细查阅企业台账资料、调阅监控视频和现场实地勘查

等方式，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污泥处理情况、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正常的污水处理运行

工况（水泵、加药系统、设备、构筑物、仪器、仪表等）、污水

处理在线监测等进行检查。

四、检查形式

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按上述检查内容逐项对应，检查组通

过实地勘查，查看相关资质、检测报告资料进行检查。

五、时间安排

集中检查时间为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12月 31 日，如需临时

调整时间，以届时电话通知为准。

六、其他事项

城镇污水处理厂抽查按照《汕头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汕头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龙湖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指引》（汕龙双随机办〔2023〕20 号）

和《区双随机办关于印发汕头市龙湖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

一步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汕龙双随机办〔2022〕23 号）有关规定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的发起、抽取过程、检查结果做到全程留痕。

抽查对象的检查结果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的原则，

执法检查人员在完成检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联合抽查检

查结果信息录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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